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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園禁萊豬修法 逕付2讀
藍委提案無異議通過 8日併案協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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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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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
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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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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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新台幣兌美元強

升，台股終場上漲

155.35點，收在

14132.44點，收盤

指數首度站上萬四

大關，其中晶圓代

工廠台積電與聯電

股價同步走高，台

積電一度站上504

元，最後收在503

元，創收盤新高，

市值攀高至13.04

兆元。

(新聞刊4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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